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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律师质疑购买火车票实名制
称涉嫌违反五部法律

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
主任 童松青

电话：87822111 地址：杭州南星桥大名空间

■本版策划 朱立宪

火车票实名制涉嫌违法？
核心提示：

火车票实名制将在今年春节试

行的消息传出后，引起网民和社会舆

论的一片叫好，但近日北京律师董正

伟对这项举措提出了质疑，他已向铁

道部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挂号

信”，请求公开“推行火车票实名制的

法律依据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

本期《看法》就请嘉宾来谈谈对此事

的看法。

【主持人】 董律师认为，“虽
然铁路部门推行实名制的理由
是为了打击倒票行为，但这不
能以牺牲所有乘客的大量时
间和出行不便为代价。”嘉宾以
为呢？

魏建良 火车票难买，其根

本性的原因是铁路运输部门的承

运力不足，而不是几个票贩子造

成的。如果按目前的设施实行火

车票实名制，那么，由于买票和检

票手续的繁琐，必将导致运输效

率降低，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拥堵。

我认为，打击票贩子和解决

运输拥堵是两个没有很大关系的

问题，并不是解决了前者就能解

决后者。所以，以打击票贩子为理

由，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完全是张

冠李戴，结果只会给老百姓带来

更多的麻烦。

曾章伟 火车票实名制实施

初期，肯定会出现购票慢、进站

慢、拥堵更严重等问题。所以，铁

路部门应采取多种渠道销售车

票，同时要多开设进站口，并采用

现代化的身份验证系统如脸孔识

别系统或指纹识别系统等，保证

旅客及时方便地检票。

胡浩明 实行火车票实名制

之初，因为一切都在试行，配套制

度、管理系统不能一步到位，难免

会有些混乱，对乘客来说可能有

些不便。但长远来讲，我相信只要

将售票程序改善、配套制度跟上，

这些不便都可以克服，比如学习

民航机票的售票方法，可以网上

订票等。

同时，从印度多年实行火车

票实名制的经验来看，实名制除

有助于打击非法倒票外，还有助

于其他管理，比如福利政策的贯

彻。铁路部门对一些特殊的群体，

像军人、学生等给予一些价格优

惠，甚至免费，如果不采取实名

制，优惠就容易被“转嫁”他人；有

助于应对突发性事件。印度铁路

部门会根据旅客的信息资料对乘

客中的医生进行适当配置，以便

于在运行期间对突发病人给予及

时救治；一旦遇到追捕犯罪分子

的时候，实名制的好处很容易体

现；实名制还能规范财务制度，有

利于审计监督等。

总的来讲，对于铁道部愿

意改革并试行这项“立意良

好”的制度，我觉得应当先持赞

赏和期待的态度，而不要急于泼

冷水。

“为了抓一个小偷让一屋子人脱光衣
服检查的做法很愚蠢，这种因小失大的做
法未必能够抓到真正的小偷，反而侮辱了
其他人的人格。”北京律师董正伟认为，如
果为了打击倒票行为而实行火车票实名
制，让所有乘客都持有效证件和证明买票
上车，“这无异于把所有乘客假定为‘倒票
者’自证清白”。
“从现有法律法规看，铁路企业单方

要求消费者必须持身份证和其他证件购
买火车票并实名登记并没有任何法律依
据，反而限制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董
律师提出质疑。
董正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第 14、15条对居民身份证的使用和
查验作了严格规定，而火车票实名制则意
味着乘务员有权检验居民身份证，而居民
身份证法中并未赋予乘务员此权限。

另外，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也没有规定，消费者在和经营者
进行相关交易时，需要提供身份证并实名
登记的。而铁路运输企业不通过听证论证
征求消费者意见的程序，而是通过店堂告
示、声明、通知等形式，是不尊重消费者的
霸王行为。反垄断法第 17条规定，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得附
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进行市场交易。

董律师就此认为，铁路企业单方面发
布实施乘客必须持有效证件购买火车票
检票上车的规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和居
民身份证法。

董律师认为，“虽然铁路部门推行实
名制的理由是为了打击倒票行为。但这不
能以牺牲所有乘客的大量时间和不便为
代价”。

比如，一些因种种原因没有登记落户
的“黑户”人或儿童，将因为没有身份证和
户口本而无法乘坐火车。那些持有效证件
和证明购买了火车票的乘客，如果检票时
忘带证件或者丢失，也会错过上车机会。
持身份证购票还会导致每个购票人现场
购票，团购票、代购票受到限制，不仅浪费
消费者购买时间，检票对照身份证件等势
必造成乘客浪费更多等候时间，在客运高
峰制造更多的拥挤。
“在假证泛滥的今天，让售票员识别

各种证明信和证件、身份证，来保障一人
购买一张票，这很不现实。而火车运输的
旅客密集程度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航空
运输一样检票。”董正伟说，火车票实名制
最大的问题就是退补票程序延误时间，而
运输企业调整座位信息和退票信息难以
做到适时跟进。

对于如何解决铁路运输一票难求和
倒票问题，董律师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
大力建设高速铁路、增加铁路运能，促进
铁路企业加快改革，而不是全面实行火车
票实名制。 ■《北京晚报》王蔷

【主持人】 北京律师董正
伟认为，如果为了打击倒票行
为而实行火车票实名制，让所
有乘客都持有效证件和证明买
票上车，“这无异于把所有乘客
假定为‘倒票者’”。嘉宾对此怎
么看？

胡浩明 我想，我们应当先

来看火车票实名制出台的背景。

这个背景在中国其实是路人皆

知的：一方面是中国铁路的运力

不足与旅客庞大的乘坐需求之

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另一方面，

是在这供需矛盾当中，“黄牛党”

乘虚而入，大行其道，内外勾结，

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购票的

困难及购票的成本，既损害了正

常的购票秩序，更损害了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终要

靠发展铁路运力。但是，如果彻

底解决运力不足的建设时间需

要10年，难道在这10年当中，

我们就不能“开动脑筋，采取措

施，化解矛盾”？

基于上述背景，我想我个人

在被要求持身份证购买火车票

时，不会感到自己被怀疑成“倒

票”的。制度设计本身就要求先

小人后君子，如果把大家都当君

子，那何必要法律？

曾章伟 铁道部推行火车

票实名制是为解决春运难，此举

是改革之善举。火车票实名制可

以打击贩卖火车票违法行为，预

防、控制和打击铁路站车上的旅

客财物被盗、抢劫、杀人、爆炸、

贩毒等犯罪行为，加强社会治安

管理。

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实

行火车票实名制都取得了良好

效果，我国的飞机票实名制使航

空运输秩序良好，绝大多数的民

众应该是和我一样赞成火车票

实名制的。不过，铁道部门应该

精心规划设计，采取措施，有效

应对火车票实名制实行后出现

的诸多问题，保证乘客的便利和

安全，保证将善事做好。

魏建良 给火车票实名制

扣上一个“这无异于把所有乘

客假定为‘倒票者’”的帽子，我

觉得有点牵强。因为如果这里

可以推出这一结论，那么，去银

行汇款或者乘飞机时必须出示

本人身份证也同样可以扣上这

顶帽子。

【主持人】 董律师认为，铁路
企业单方面发布实施乘客必须持
有效证件购买火车票检票上车的
规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和
居民身份证法。真的是这样么？

魏建良 我认为，火车票实

名制本身是违法的。打击倒票行

为，是铁路公安系统的份内事，是

其不可推卸的特别义务。当然，对

普通老百姓来说，打击倒票行为

也是其义务，但这只是一种普遍

义务，即使你不作为，也不需承担

任何责任。而火车票实行实名制，

对正常买票和乘车的老百姓来

说，肯定会增加很多麻烦、花费更

多时间，这实际上是将铁路公安

系统的特别义务强加给了普遍老

百姓。而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由

法律来规定，不能由某个部门为

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而随便下

一个文就可以了，否则，公民的权

利将随时会被政府部门以各种冠

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而侵害。

同时，我觉得火车票实名制

也确实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民法通则

和居民身份证法。

曾章伟 从世界上看，许多

国家都把铁路等公共运输行业排

除在反垄断的禁止行业之外，允

许垄断经营，且凭身份证明购买

火车票也并未给消费者在经济上

加重负担，不属于附加不合理交

易条件。

合同法、民法通则并未禁止

火车票实名制，法无明文禁止即

为合法。

胡浩明 居民身份证法第

14、15条仅规定了政府部门依职

权可以强制要求公民出示身份证

的情况，但并没有否定身份证在其

他情况下应有的证明作用。国内旅

馆业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已多年，客

观上加强了治安管理，也并没有违

反什么法律。两者道理是相同的。

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不得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进行

市场交易”，其核心就在于“合理”

与否。结合火车票实名制试行的

背景，只要这个制度确实有助于

打击倒票、缓解矛盾、促进公平，

我认为就是合理的。

因此，总的来讲，火车票实名

制并无明显违法之处。但是，铁道

部门未经听证论证就出台这样一

项制度，即使它是试行的，在程序

上还是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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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一 这是假定所有乘客都“倒票”？

话题二 涉嫌违反五部法律规定？

话题三 给诸多乘客带来不便和损失？


